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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溧众评咨[2024]007 号

─────────────────★─────────────────

溧阳市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溧阳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溧阳市财政局委托，对溧阳市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签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一预测性财务信息的

审核》。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

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

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

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

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价的溧阳市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1 个项目，预期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住宅房销售收入、车位销售收入等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报告仅供本次溧阳市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融资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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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溧阳市南渡镇春晖苑安置房

预期收益及融资平衡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预测编制基础

2020 年 12 月 9 日财政部公布《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 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优先在

重大区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

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以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此外，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苏财债

[2019]8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

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稳定性。

二、项目收益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

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政府制定的与项目相关的政策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债券存续期间的净收益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项目建设资金除本债券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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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当地政府统筹解决，无需用项目收益偿还。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溧阳市南渡镇五星大道南侧、永安路东侧。项目用地面积约 1213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271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62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约 6515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房屋、道路、停车场、绿化及相关配套设施等。项目

建设期约 2.5 年，自 2022 年 5 月至 2024 年 12 月。

（二）投资估算

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该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

发改[2022]80 号），投资项目编码 2203-320481-04-01-942934，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9,881.00

万元，各项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具体内容 投资金额 备注

1 工程费用 8,890.00

2 预备费 471.00

3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520.00

项目总投资 9,881.00

（三）资金筹措方式

2022 年已发行债券 2,500.00 万元，期限 7年；2024 年拟发行债券 5,400.00 万元，期

限 15 年；项目资本金 1,981.00 万元，合计 9,881.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①=

②+③

资金来源（万元）

资本金 非资本金部分

②=④+⑤+⑥ ③=⑦+⑧+⑨

已有地方 拟使用本期 其他资本 已有地方 拟使用本期地 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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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金额④

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

金额⑤

金⑥ 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金额⑦

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额⑧

（非资本

金）⑨

溧阳市南渡镇

春晖苑安置房

9,881.00 0.00 0.00 1,981.00 0.00 7,900.00 0.00

资本金中其他资本金 1,981.00 万元为建设单位/运营单位自有资金，其中投资者投入

项目专项资金 1,981.00 万元。

（四）预期收益及成本分析

1.项目预期收益情况

该项目收益现金流入主要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住宅房及车位的销售收入实

现。预计项目建成后有 15896.00 ㎡住宅和 113 个地下停车位可供销售，住宅房按每平方米

0.53 万元估算、地下停车位按每个 4.50 万元估算，2022-2024 年为建设期无销售收入实现，

2025-2030 年期间分别按 40%、30%、10%、10%、5%、5%的比例销售住宅和地下车位。

另外项目可新增拆迁用地 39 亩，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假设上述可出让土地在所有

房屋销售完毕后分三年平均出让，并在三年内出让完毕。结合近年来项目区域类似地块国

有土地出让成交情况，同时考虑未来 3 年内 GDP 同比增速，本着安全、保守原则，预测拆

迁用地出让价为 120 万元/亩。预计共取得土地出让金收入 4,680.00 万元，每年取得土地

出让收入 1,560.00 万元。

经计算，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共计为 13,613.38 万元。项目期内收益现金流入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住宅销售收入 3,369.95 2527.46 842.49

地下车位销售收入 203.4 152.55 50.85

土地出让收入

合 计 3,573.35 2,680.01 893.34

项 目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住宅销售收入 842.49 421.24 421.24



7

地下车位销售收入 50.85 25.43 25.43

土地出让收入 1,560.00 1,560.00 1,560.00

合 计 893.34 446.67 446.67 1,560.00 1,560.00 1,560.00

项 目 2034 年 ...... 2039 年 2024-2039 年合计 2022-2039 年合计

住宅销售收入 8,424.87 8,424.87

地下车位销售收入 508.51 508.51

土地出让收入 4,680.00 4,680.00

合 计 0.00 0.00 0.00 13,613.38 13,613.38

经测算，本期债券存续期内（2024-2039 年）预计将产生的收入合计 13,613.38 万元，

项目全周期内（2022-2039 年）预计将产生的收入合计 13,613.38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

债券本息。

2.成本费用分析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销售期的管理费及工资福利费等，

2022-2024 年为建设期，无经营成本。2025-2030 年销售期内管理费按住宅房及车位销售收

入的 0.5%估算，分别为 17.87 万元、13.40 万元、4.47 万元、4.47 万元、2.23 万元、2.23

万元，销售期管理费小计 44.67 万元；预计招聘 5 位管理人员，平均工资及福利费按 10 万

元/年/人估算每年 50 万元。经测算，本期债券存续期内（2024-2039 年）预计将产生的成

本费用合计 794.67 万元，项目全周期内（2022-2039 年）预计将产生的成本费用合计 794.67

万元。

（五）融资本息测算

2022 年已发行债券总额为 2,500.00 万元，期限 7 年，专项债券利率为 2.81%；2024

年计划发行债券总额为 5,400.00 万元，期限 15 年，假设专项债券利率为 2.42%。融资期

内每年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除资本金、专项债券外无其他融资，债券存续期内还本

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新增本

金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当年偿还利

息

当年还本付息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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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南渡镇

春晖苑安置房

2022 - 2,500.00 2,500.00

2023 2,500.00 2,500.00 70.25 70.25

2024 7,900.00 5,400.00 7,900.00 70.25 70.25

2025 7,900.00 7,900.00 200.93 200.93

2026 7,900.00 7,900.00 200.93 200.93

2027 7,900.00 7,900.00 200.93 200.93

2028 7,900.00 7,900.00 200.93 200.93

2029 7,900.00 2,500.00 5,400.00 200.93 2,700.93

2030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1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2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3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4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5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6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7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8 5,400.00 5,400.00 130.68 130.68

2039 5,400.00 5,400.00 - 130.68 5,530.68

2024-2039 合计 2,500.00 5,400.00 7,900.00 0.00 2,381.70 10,281.70

2022-2039 合计 0.00 7,900.00 7,900.00 0.00 2,451.95 10,351.95

（六）净现金流量（包含利息）测算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收入合计 3,573.35 2,680.01 893.34

成本及管理费 67.87 63.40 54.47

财务费用 70.25 70.25 200.93 200.93 200.93

利润总额 -70.25 -70.25 3,304.55 2,415.68 637.94

息税前利润 - - 3,505.48 2,616.61 838.87

净现金流量（包含利息） - - 3,505.48 2,616.61 838.87

项 目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收入合计 893.34 446.67 446.67 1,560.00 1,560.00 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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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管理费 54.47 52.23 52.23 50.00 50.00 50.00

财务费用 200.93 200.93 130.68 130.68 130.68 130.68

利润总额 637.94 193.51 263.76 1,379.32 1,379.32 1,379.32

息税前利润 838.87 394.44 394.44 1,510.00 1,510.00 1,510.00

净现金流量（包含利息） 838.87 394.44 394.44 1,510.00 1,510.00 1,510.00

项 目 2034 年 ...... 2039 年 2024-2039年合计 2022-2039 年合计

收入合计 13,613.38 13,613.38

成本及管理费 50.00 50.00 50.00 794.67 794.67

财务费用 130.68 130.68 130.68 2,381.70 2,451.95

利润总额 -180.68 -180.68 -180.68 10,437.01 10,366.76

息税前利润 -50.00 -50.00 -50.00 12,818.71 12,818.71

净现金流量（包含利息） -50.00 -50.00 -50.00 12,818.71 12,818.71

（七）项目收益覆盖融资本息倍数测算

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净收益和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 债券发行期限 应付债券本息之和 项目收益覆盖本息倍数

溧阳市南渡镇春晖

苑安置房
12,818.71 15 10,281.70 1.25

经过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测算的溧阳市南渡镇

春晖苑安置房的收益能覆盖融资成本，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为 1.25 倍，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债券本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八）项目全周期收益覆盖本息倍数测算

该项目债券全周期为 2022 年至 2039 年，期间预计共取得收入 13,613.38 万元，预计

共发生成本及管理费用 794.67 万元，预计项目全周期收益为 12,818.71 万元；预计共发行

债券 7,900.00 万元，预计债券利息 2,451.95 万元，应付债券本息和 10,351.95 万元；项

目全周期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为 1.24 倍。

经过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测算的溧阳市南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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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苑安置房的全周期收益能覆盖融资成本，项目全周期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为 1.24

倍，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息，实现项目全周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九）其他事项说明

1.由于本次债券存续期涉及未来 15 年，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若测算基础及相关假设发

生重大变化，则预测结论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2.资料提供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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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溧阳市南渡镇春晖苑安置房明细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溧阳市南渡镇春晖苑安置房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金额(单位：亿元) 0.540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0.0000

项目简要描述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溧阳市南渡镇五星大道南侧、永安路东侧。项目用

地面积约 1213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2715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房屋、道路、停车场、绿化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项目建设期 2022 年至 2024 年

项目运营期 2025 年至 2050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位：亿元) 0.9881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0.1981

专项债券融资 0.7900

其他债务融资 0.0000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9 年及以前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0.2500 0.540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1.2818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0.3505 2026 年 0.2617 2027 年 0.0839

2028 年 0.0839 2029 年 0.0394 2030 年 0.0394 2031 年 0.1510 2032 年 0.1510 2033 年 0.1510

2034 年 -0.0050 2035 年 -0.0050 2036 年 -0.0050 2037 年 -0.0050 2038 年 -0.0050 2039 年 -0.0050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2057 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3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1.028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1.2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 0.79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 1.6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 1.028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 1.2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 0.79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 1.62

项目收益预测

依据

根据可研报告及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债券存续期内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销售住宅房及地下车位实现收入，

预计本期债券（2024-2039 年）存续期内共计取得收入 13,613.38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680.00 万元、

住宅房销售收入 8,424.88 万元、地下车位销售收入 508.50 万元。成本费用包含销售期内管理费及工资福利费，预计本

期债券存续期合计发生成本费用 794.67 万元。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预计实现净收益 12,818.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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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苏．南通 Nantong．Jiangsu．China

电话：86（513）55018131 Tel：86（513）55018131

传真：86（513）55018133 Fax：86（513）55018133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之南通市区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告

苏公 T[2024]E6030 号

南通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委托，对南通市区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

的规定执行了财务评估工作。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关于支持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66 号）、《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关于做好 2024 年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4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南通市财政局及相关

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信息、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相

关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

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财务评估报告仅供贵单位申请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
Nantong Branch, Gongzheng Tiany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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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评估基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地方财政、经

济状况保持稳定增长水平；

2.国家现行利率、汇率、通货膨胀水平及能源价格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项目所涉及的各类收入能够按照预期合理保持或增长；

5.本批次专项债发行预测利率以最近年度（期间）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发行利率为

基础，即 15 年期预测发行利率 2.42%，考虑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0.1%，15 年期专项

债按年支付利息，于存续期最后一年一次性偿还本金；

6.无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概述

南通市本批次申报（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劵）项目共有 8项，各申报项目概况如下所

述：

1.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单位：沿海高新片区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111-320692-89-01-781542。

1.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为高新综合产业园片区开发配套

项目，主要用于满足约 4.5 平方公里片区开发区域内拆迁人口安置。项目选址位于高新

综合产业园周边，项目拟用地面积约 90 亩（约 6万平方米），规划建筑容积率约 1.7，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4.04 亿元，其中自筹 0.82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筹集。

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 年 10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02 亿元，2022 年已发行 7年期专项债券 2.20

亿元。

2.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项目单位：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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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2103-320612-89-01-983446。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建设地点位于先锋街道通甲路南、通盛大道西，用地

面积约 5.5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37 万平方米，拟建 13 幢中高层住宅，1幢配

套用房、配套建设公建、门卫、地下车库等。

项目总投资 10.8665 亿元，其中自筹 5.2665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

筹集。项目于 2023 年 6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5 年 2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40 亿元，后续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64

亿元，2023 年已发行 7 年期专项债券 1.20 亿元，2024 年已发行 7年期专项债券 0.36

亿元。

3.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项目单位：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018-320612-47-02-551300。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先锋街道周圩村，用地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8.33 万平方米，拟建 28 幢住宅，共约 1596 套，配套

商业、物管、门卫等小区配套公建用房以及地下停车、室外广场、绿化等辅助设施。

项目总投资 10.64 亿元，其中自筹 5.84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筹集。

项目于 2021 年 9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 年 12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80 亿元，2022 年已发行 7年期专项债券 3.00

亿元。

4.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项目单位：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108-320612-89-01-170245。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用地面积约 7.4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8.32 万平方

米，拟建 18 幢住宅，1幢商业，地下室等，共约 976 套。

项目总投资 8.02 亿元，其中自筹 4.52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筹集。

项目于 2022 年 10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5 年 2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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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00 亿元，2023 年已发行 7年期专项债券 2.50

亿元。

5.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

项目单位：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107-320612-89-01-419732。

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位于平潮镇平西村，平五河南侧，江平路北侧，外环路

东侧，西环路西侧。主要建设 18 幢高层住宅，配套建设公建、门卫、地下车库等，用

地面积约 7122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08754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17.291 亿元，其中自筹 15.291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筹

集。项目于 2023 年 7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 年 12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00 亿元。

6.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项目单位：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108-320612-89-01-524115。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位于平潮镇平东村，北至安居路、南至永达大道、西至

平东西路、东至新平东大道。主要建设 17 栋住宅、2栋配套用房、5栋配电间、2栋开

关站、2处垃圾站、6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门卫、地下室、地下人防等工程。项目

总用地面积 7432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16672.39 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148350.84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17.0204 亿元，其中自筹 15.0204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

筹集。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 年 12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00 亿元。

7.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项目单位：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103-320612-89-01-15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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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位于平潮镇平东村，北至安居路、南至永达大道、西至

新平东大道、东至富康路。主要建设 21 栋住宅、3栋配套用房、6栋配电间、2栋开关

站、2处装修垃圾堆放点、2 处生活垃圾收集点、6 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门卫、地

下室、地下人防等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 871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60121.37 平方米，

其中：计容面积 173558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22.4666 亿元，其中自筹 19.6666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

筹集。项目于 2023 年 1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 年 12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80 亿元。

8.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南通神辉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104-320612-89-01-515350。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主要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 75108.00 平方

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186668.77 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123629.2 平方米，不计容面积

63039.57 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 13398.22 平方米，容积率 1.64,建筑密度 17.84%,绿

地率 30.85%。项目建成后提供住宅套数 1064 套;停车位 1503 个。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小高层住宅、便民服务中心、物业管理用房、配套设施等。

项目总投资 9.68 亿元，其中自筹 7.18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筹集。

项目于 2023 年 1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5 年 3 月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50 亿元。

三、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预测

1. 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随着本项目的建设，高起点的规划，棚户建设将使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可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就业、稳定住房价格、促进房

地产市场规划稳定有序的健康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促进城

市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协调发展。在满足通州湾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要求的基础上，保证当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在用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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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土地的效益产出，使土地使用效率得到切实提高。同时，危旧房建设后带来环境质

量、服务功能的升级，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社会秩序、公共道德、文化氛围、教

育水准、精神文明等都有一定的提升作用，进而对于通州湾示范区在南通市区域竞争力

的提升很大的推动作用。

本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停车场收入、广告位收入、配套设施出租租售收入、安置房

补差收入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停车场收入 75.60

2 广告位收入 63.00

3 配套设施出租租售收入 7,633.60

4 安置房补差收入 6,631.32

5 土地出让收入 99,840.00

合计 114,243.52

减：运营费用 17,472.70

减：税费 31,445.96

合计 65,324.86

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收益合计为 65,324.86 万元。

2.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内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带动该区域的人气增加，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打造宜居宜业

的先锋新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收入为创新区包干经费、余房销售收入、车位销售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等，

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创新区包干经费 68,900.00

2 余房销售收入 36,650.53

3 车位销售收入 4,000.00

4 安置房补差收入 4,550.00

5 物业管理费收入 3,000.00

合计 117,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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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117,100.53 万元。

3.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内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带动该区域的人气增加，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打造宜居宜业

的先锋新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收入为余房销售收入、车位销售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余房销售收入 78,087.16

2 车位销售收入 3,750.00

3 安置房补差收入 9,100.00

4 物业管理费收入 3,000.00

合计 93,937.16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93,937.16 万元。

4.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内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带动该区域的人气增加，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打造宜居宜业

的先锋新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收入为创新区包干经费结算、余房销售收入、车位销售收入等、物业管理费收

入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创新区包干经费结算 30,500.00

2 余房销售收入 44,318.88

3 车位销售收入 4,000.00

4 安置房补差收入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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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5 物业管理费收入 3,000.00

合计 88,318.88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88,318.88 万元。

5. 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内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带动该区域的人气增加，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打造宜居宜业

的平潮新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收入为安置房房款、公建房租金、R20 地块土地出让金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安置房房款 22,420.12

2 公建房租金 130.00

3 R20地块土地出让金（本项目分得） 14,000.00

合计 36,550.12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36,550.12 万元。

6.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内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带动该区域的人气增加，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打造宜居宜业

的平潮新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收入为安置房房款、公建房租金、R20 地块土地出让金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安置房房款 23,275.90

2 公建房租金 260.00

3 R20地块土地出让金（本项目分得） 14,000.00

合计 37,5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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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37,535.90 万元。

7.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内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带动该区域的人气增加，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打造宜居宜业

的平潮新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收入为安置房房款、公建房租金、R20 地块土地出让金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安置房房款 25,386.13

2 公建房租金 390.00

3 R20地块土地出让金（本项目分得） 20,000.00

合计 45,776.13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45,776.13 万元。

8.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加快了南通市通州区城市化建设步伐，节约利用了土地资源，改善了

人居环境，保障了拆迁安置户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城市的经济

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收入为剩余房源销售收入、概算内安置房建设差价、安置房建设差价补足部分、

物业管理费收入等，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收益明细 金额（万元）

1 剩余房源销售收入 23,415.00

2 概算内安置房建设差价 16,285.93

3 安置房建设差价补足部分 5,700.00

4 物业管理费收入 2,582.10

合计 47,9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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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较少，

可通过车位租金及充电桩租用费等收入弥补。综上，本项目可产生可于偿还本息的项目

收益合计为 47,983.03 万元。

9.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汇总

本批次项目建设资金均来源于自筹及棚改专项债融资，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付现成本

较少。该批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存续期间，项目预期总收益为 532,526.61 万元，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地区

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预期收益

政府性基

金收入
其他收益 项目收益合计

1
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

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通州湾示范区 65,324.86 65,324.86

2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

期保障房
通州区 117,100.53 117,100.53

3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

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通州区 93,937.16 93,937.16

4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

工程
通州区 88,318.88 88,318.88

5
平潮镇 K1地块保障房

项目
通州区 36,550.12 36,550.12

6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

保障房
通州区 37,535.90 37,535.90

7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

保障房
通州区 45,776.13 45,776.13

8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

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通州区 47,983.03 47,983.03

合计
532,526.61 532,526.61

四、本期债券募投项目资金筹措与融资平衡情况

1.本期债券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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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①=②+③

资金来源（万元）

资本金

②=④+⑤+⑥

非资本金部分

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④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⑤

其他资本

金⑥

已有地方

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金额⑦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⑧

其他资金

（非资本

金）⑨

1

通州湾高新综

合园保障房项

目一期工程

40,368.60 8,168.60 22,000.00 10,200.00

2

先锋街道十六

里墩四期保障

房

108,665.00 52,665.00 15,600.00 14,000.00 26,400.00

3

南通市通州区

先锋周圩二期

保障房项目

106,400.00 58,400.00 30,000.00 18,000.00

4
通州区富锋花

苑二期工程
80,200.00 45,200.00 25,000.00 10,000.00

5
平潮镇 K1 地

块保障房项目
172,910.00 152,910.00 0.00 20,000.00

6
平潮镇城东佳

苑三期保障房
170,204.00 150,204.00 0.00 20,000.00

7
平潮镇城东佳

苑二期保障房
224,666.00 196,666.00 0.00 28,000.00

8

通州区西亭镇

镇北地块保障

房建设项目

96,800.00 25,000.00 71,800.00

合计 1,000,213.60 664,213.60 92,600.00 145,200.00 98,200.00

2.项目融资本金与利息情况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于债券存续期需偿还的本金及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批债券

本金

已发行债

券本金

后续发债

本金

债券存续

期债券利

息

债券存续

期银行贷

款还本金

债券存

续期银

行贷款

利息

债券存续

期还本付

息总和

1
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

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10,200.00 22,000.00 7,034.60 39,2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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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批债券

本金

已发行债

券本金

后续发债

本金

债券存续

期债券利

息

债券存续

期银行贷

款还本金

债券存

续期银

行贷款

利息

债券存续

期还本付

息总和

2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

期保障房
14,000.00 15,600.00 26,400.00 17,805.60 47,405.60

3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

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18,000.00 30,000.00 10,705.50 58,705.50

4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

工程
10,000.00 25,000.00 8,135.00 43,135.00

5
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

房项目
20,000.00 7,560.00 27,560.00

6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

保障房
20,000.00 7,560.00 27,560.00

7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

保障房
28,000.00 10,584.00 38,584.00

8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

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25,000.00 71,800.00 8,820.00 33,820.00

合计 145,200.00 92,600.00 98,200.00 78,204.70 316,004.70

3.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于债券存续期项目收益与应偿还本息覆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预期收益①

发行期限

（年）

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应付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②

项目收益本息覆

盖倍数③=①/②

1
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

一期工程
65,324.86 15 39,234.60 1.6650

2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117,100.53 15 47,405.60 2.4702

3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

障房项目
93,937.16 15 58,705.50 1.6001

4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88,318.88 15 43,135.00 2.0475

5 平潮镇 K1地块保障房项目 36,550.12 15 27,560.00 1.3262

6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37,535.90 15 27,560.00 1.3620

7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45,776.13 15 38,584.00 1.1864

8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

建设项目
47,983.03 15 33,820.00 1.4188

合计 532,526.61 316,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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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期债券募投项目融资平衡明细

（1）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名称 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1.02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为高新综合产业园片区开发配套项目，主要

用于满足约 4.5平方公里片区开发区域内拆迁人口安置。项目选址位于高新综合产

业园周边，项目拟用地面积约 90亩，规划建筑容积率约 1.7，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项目建设期 2022 年 至 2024 年

项目运营期 2024 年 至 202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4.0369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0.8169

专项债券融资 3.22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2.20 1.02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6.532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0.4292 2025年 1.0281

2026年 1.3161 2027年 1.3161 2028年 1.3161 2029年 1.1271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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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通州湾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618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3.923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1.665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3.22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2.0288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3.923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1.665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3.22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2.0288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包含停车场收入、广告位收入、配套设施出租租售收入、安置房补差收入等。

（2）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项目名称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1.4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项目用地面积约 5.5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37万平方米，拟建 13幢中高层

住宅，1幢配套用房、配套建设公建、门卫、地下车库等。

项目建设期 2023年至 2025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10.8665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5.2665

专项债券融资 5.6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1.20 1.76 2.64

其他债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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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11.710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3.8234

2026年 3.8234 2027年 3.8234 2028年 0.0200 2029年 0.0200 2030年 0.0200 2031年 0.0200

2032年 0.0200 2033年 0.0200 2034年 0.0200 2035年 0.0200 2036年 0.0200 2037年 0.0200

2038年 0.0200 2039年 0.0200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077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4.740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2.470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2.96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3.9561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4.740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2.470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2.96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3.9561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项目收益来源于安置余房销售、安置房结算差价等、中创区包干经费等收入。

（3）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项目名称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1.8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用地面积约 11.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8.33万平方米，拟建 28幢住宅，1幢附

楼，地下室等，共约 1596套。

项目建设期 2021年至 2024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1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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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5.8400

专项债券融资 4.80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3.00 1.8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9.393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3.0512

2026年 3.0512 2027年 3.0512 2028年 0.0200 2029年 0.0200 2030年 0.0200 2031年 0.0200

2032年 0.0200 2033年 0.0200 2034年 0.0200 2035年 0.0200 2036年 0.0200 2037年 0.0200

2038年 0.0200 2039年 0.0200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0.8829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5.870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1.6001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4.8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1.957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5.870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1.6001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4.8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1.9570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概算内安置房建设差价、安置后剩余房源销售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等。

（4）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项目名称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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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用地面积约 7.4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8.32万平方米，拟建 18幢住宅，1幢商

业，地下室等，共约 976套。

项目建设期 2022年至 2025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8.0200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4.5200

专项债券融资 3.50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2.50 1.0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8.83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8640

2026年 2.8640 2027年 2.8640 2028年 0.0200 2029年 0.0200 2030年 0.0200 2031年 0.0200

2032年 0.0200 2033年 0.0200 2034年 0.0200 2035年 0.0200 2036年 0.0200 2037年 0.0200

2038年 0.0200 2039年 0.0200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101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4.313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2.047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3.5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2.523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4.313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2.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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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3.5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2.5234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收益来源于安置余房销售、安置房结算差价、中创区包干经费等收入。

（5）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

项目名称 平潮镇 K1地块保障房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2.0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本项目位于平潮镇平西村，平五河南侧，江平路北侧，外环路东侧，西环路西侧。

主要建设 18幢高层住宅，配套建设公建、门卫、地下车库等，用地面积约 7122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08754平方米。

项目建设期 2023年至 2024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17.2910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15.2910

专项债券融资 2.00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2.0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3.655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1210

2026年 2.5210 2027年 0.0010 2028年 0.0010 2029年 0.0010 2030年 0.0010 2031年 0.0010

2032年 0.0010 2033年 0.0010 2034年 0.0010 2035年 0.0010 2036年 0.0010 2037年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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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平潮镇 K1地块保障房

2038年 0.0010 2039年 0.0010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0.211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2.756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1.326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2.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1.827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2.756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1.326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2.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1.8275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安置房款、公建房租金、土地出让收入等。

（6）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项目名称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2.0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建设 17栋住宅、2栋配套用房、5栋配电间、2栋开关站、2处垃圾站、6处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点、门卫、地下室、地下人防等工程。用地面积 74322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 216672.39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148350.84平方米。

项目建设期 2022年至 2024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17.0204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15.0204

专项债券融资 2.00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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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2.0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3.753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1638

2026年 2.5638 2027年 0.0020 2028年 0.0020 2029年 0.0020 2030年 0.0020 2031年 0.0020

2032年 0.0020 2033年 0.0020 2034年 0.0020 2035年 0.0020 2036年 0.0020 2037年 0.0020

2038年 0.0020 2039年 0.0020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0.220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2.756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1.36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2.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1.8768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2.756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1.36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2.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1.8768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安置房款、公建房租金、土地出让收入等。

（7）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项目名称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2.8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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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项目简要描述

建设 21栋住宅、3栋配套用房、6栋配电间、2栋开关站、2处装修垃圾堆放点、2

处生活垃圾收集点、6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门卫、地下室、地下人防等工程。

项目总用地面积 871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60121.37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173558平方米。

项目建设期 2023年至 2024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22.4666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19.6666

专项债券融资 2.80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2.8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4.577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2693

2026年 3.2693 2027年 0.0030 2028年 0.0030 2029年 0.0030 2030年 0.0030 2031年 0.0030

2032年 0.0030 2033年 0.0030 2034年 0.0030 2035年 0.0030 2036年 0.0030 2037年 0.0030

2038年 0.0030 2039年 0.0030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0.2038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3.858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1.186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2.8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1.6349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3.858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1.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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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2.8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1.6349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安置房款、公建房租金、土地出让收入等。

（8）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

金额(单位：亿元)
2.5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的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镇北地块总建筑面积：18.62万㎡，其中住宅面积 11.95万㎡。共 27栋楼，其中住

宅 26栋、物业用房 1栋，共计 1064套房。

项目建设期 2023年至 2025年

项目运营期 2025年至 2039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

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

位：亿元)
9.6800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

金
7.1800

专项债券融资 2.5000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

及以前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及以后

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2.5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4.7981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3029 2025年 3.2544

2026年 0.0172 2027年 0.0172 2028年 0.0172 2029年 0.0172 2030年 0.0172 2031年 0.0172

2032年 0.0172 2033年 0.0172 2034年 0.0172 2035年 0.0172 2036年 0.0172 2037年 0.0172

2038年 0.0172 2039年 0.0172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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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0.495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
3.38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
1.418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金
2.5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金
1.9192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息
3.38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息
1.418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

融资本金
2.5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

资本金
1.9192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概算内安置房建设差价、安置后剩余房源销售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等。

五、项目收益风险评估

1.压力测试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分别以收益下降 5%、10%，15%进行测试，本息覆盖倍数均大

于 1，能覆盖本批次债券存续期本息额，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无下降 -5% -10% -15%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1
通州湾高新综
合园保障房项
目一期工程

65,324.86 1.6650 62,058.62 1.5817 58,792.38 1.4985 55,526.13 1.4152

2

先锋街道十六

里墩四期保障

房

117,100.53 2.4702 111,245.50 2.3467 105,390.48 2.2232 99,535.45 2.0997

3

南通市通州区

先锋周圩二期

保障房项目

93,937.16 1.6001 89,240.30 1.5201 84,543.44 1.4401 79,846.59 1.3601

4
通州区富锋花

苑二期工程
88,318.88 2.0475 83,902.93 1.9451 79,486.99 1.8427 75,071.04 1.7404

5
平潮镇 K1地
块保障房项目

36,550.12 1.3262 34,722.61 1.2599 32,895.11 1.1936 31,067.60 1.1273

6
平潮镇城东佳

苑三期保障房
37,535.90 1.3620 35,659.11 1.2939 33,782.31 1.2258 31,905.52 1.1577

7
平潮镇城东佳

苑二期保障房
45,776.13 1.1864 43,487.32 1.1271 41,198.52 1.0678 38,909.71 1.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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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无下降 -5% -10% -15%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预期收益

本息覆

盖倍数

8

通州区西亭镇

镇北地块保障

房建设项目

47,983.03 1.4188 45,583.88 1.3478 43,184.73 1.2769 40,785.58 1.2060

合计 532,526.61 505,900.28 479,273.95 452,647.61

2.项目风险分析

本期次债券募投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收益对其拟使用的募集资金保障程度较高，但

考虑本批项目受项目建设期产生的影响较大，如果工程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

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收益减少。营业收入预测依据的基础资料如社会

经济、行业水平、企业分布、人口密度等基础数据是否准确可靠等因素关系密切，而上

述这些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本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

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批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六、财务评估意见

根据《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相关要求，综合上述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存续期项目收益与还本付息情况，对于南通市区申请的 2024 年公

开发行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我们认为，基

于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批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存续期的项

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批次发行债券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本息覆盖

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七、使用提示和使用限制

1. 使用提示

本评估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估，并非对

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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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苏亚诚专审〔2024〕14 号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券） 

扬州市本级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扬州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扬州市财政局委托，对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

券）扬州市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由项目实施主体提供，这

些假设已在下列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

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

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

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有关审核情况如下：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的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项目预期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入为基础，

结合项目的建设期，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收益预测

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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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制定的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无其他人力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

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20〕36号）、《江苏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66号）、《关于转发财政部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苏财债〔2019〕8号）、《财政部

办公厅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通知》（财办库〔2019〕

364号）、《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苏财债[2021]18号）和《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

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办〔2021〕46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在法定专

项债务限额内，各地方按照本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优先在重大区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

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

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基金或

专项收入偿还。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依据项目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预计全部债券续

存期内项目收益 113,780.72 万元（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 113,780.72 万元与

全部债券续存期内项目收益一致）。测算情况如下： 

预计全部债券续存期内项目收益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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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测年均收益 
债券存续期内

收益合计 
备注 

GZ306 地块安置项目 8,127.19 113,780.72 
各年度收益不一致，本表年均 

收益按总收益平均 

合计  113,780.72  

四、募投项目概述 

（一）项目概况 

项目 1：怡园四期经济适用房项目 

怡园四期经济适用房工程位于扬州市高新区富民路东侧、小袁路南侧、匡算总

投资约9.1027亿元，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5.9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4.49万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约10.6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公建建

筑面积6410平方米：包括配套服务商业3190平方米，物管用房1030平方米，社区用

房445平方米，养老服务用房215平方米，电房、开关站、工具间1180平方米，其他

35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8510平方米，其中地下机动车库面积3.21万平方米，地

下非机动车库6420平方米。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住宅、商业、物管、车库、道路、

绿化、安防、给排水、雨水调节等。 

根据《关于怡园四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扬邗行审投

〔2021〕258号）（项目代码:2020-321003-47-01-531441），怡园四期经济适用房

项目总投资91,027万元，其中32,727万元由企业自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58,300

万元，其中2022年已发行7年期专项债券12,000万元；2023年已发行7年期专项债券

32,300万元；本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14,000万元。 

2、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项目投资规模为 91,027.00 万元，棚改专项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拆迁补偿及

安置费和建筑工程费等建设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万

元）①=

②+③ 

资金来源（万元） 

资本金 非资本金部分 

②=④+⑤+⑥ ③=⑦+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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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地方

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金额④ 

拟使用本期

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

金额⑤ 

其他资本 

金⑥ 

已有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

资金金额⑦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⑧ 

其他资

金（非资

本金）⑨ 

怡园四期经济

适用房项目 
91,027   32,727 44,300 14,000   

合计 91,027   32,727 44,300 14,000  

注：其他资本金⑥32727 万元为自筹资金。 

五、募投项目资金平衡测算 

（一）本期募投项目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1、发行利率的确定 

本次募投项目债券发行利率参考最近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票面利率，假设

按 3.00%的发行利率测算融资成本。 

2、融资应付本息情况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拟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融资，专项债券项目募集资金

5.83 亿元，2022 年已发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20 亿元，2023 年已发行发

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23 亿元,本期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40 亿元。

假设本期融资利率 3.00%，一年内发行完毕，期限十五年，在存续期内按年支付利

息，本金到期一次性还本，本期新增本金根据提供的项目明细信息表计算，自融资

之日起各年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融资及本息偿还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小计 

怡园四

期经济

适用房

项目 

2022  12,000  12,000   

2023 12,000 32,300  44,300 346.80 346.80 

2024 44,300 14,000  58,300 1,357.79 1,357.79 

2025 58,300   58,300 1,777.79 1,777.79 

2026 58,300   58,300 1,777.79 1,777.79 

2027 58,300   58,300 1,777.79 1,777.79 

2028 58,300   58,300 1,777.79 1,7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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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58,300  12,000 46,300 1,777.79 13,777.79 

2030 46,300  32,300 14,000 1,430.99 33,730.99 

2031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2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3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4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5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6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7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8 14,000   14,000 420.00 420.00 

2039 14,000  14,000 - 420.00 14,420.00 

小计  58,300 58,300  15,804.53 74,104.53 

经过测算，本期债券续存期内还本付息总额为 73,757.73 万元,全部债券续存

期内还本付息总额为 74,104.53 万元。 

 

3、收益测算 

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1：GZ306 地块安置项目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 

项目建设完工后实现运营管理，主要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安置房补差收入及商

品房车位出租收益实现项目收益自平衡。项目预计实现总收益 113,780.72 万元，

其中：（1）项目腾空土地位于扬州高新区内共计 246 亩，四至为邗江河路以南、

安桥路以北、润扬路以西、富民路以东，计划 2027 年出让 86 亩，地块位于小袁路

以南、安桥路以北、润扬路以西、蒋李路以东，2028 年出让 50 亩，地块位于小袁

路以南、安桥路以北、蒋李路以西、富民路以东，2029 年出让 110 亩，其中 50 亩

地块位于小袁路以南、安桥路以北、蒋李路以西、富民路以东；60 亩地块位于邗江

河路以南、小袁路以北、润扬路以西、蒋李路以东，拟按 450 万元/亩的收益测算，

土地出让收入为 110,700 万元，政府提留及税费为 5,977.8 万元，预计可获得土地

出让收益为 104,722.2 万元；（2）安置房补差收入 2,000 万元；（3）商品房车位

出租收入 7,938 万元，运营成本 879.48 万元，预计可获得收益为 7,058.52 万元。。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实现收益预计 113,780.72 万元，项目融资总成本

预计 73,757.73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倍数 1.54。全部债券存续期内实现收益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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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80.72 万元，项目融资总成本预计 74,104.53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倍数 1.54。 

全部债券存续期内收益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4、资金平衡测算 

假设本期募投项目按预期实现收益，可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总额为

113,780.72 万元。经过测算，总体的融资本息覆盖倍数（包含已申请发行债券资金）

为 1.54(113,780.72 万元/74,104.53 万元），因而我们预计产生的现金净流入能

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棚改专项债券的全部债务存续期融资本息覆盖倍数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融资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息覆盖倍数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怡园四期经济适用房项目 58,300.00  15,804.53  74,104.53  113,780.72  1.54  

合计 58,300.00  15,804.53  74,104.53  113,780.72  1.54  

年份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一、项目收入： 2,567.00 37,177.20 21,852.00 47,394.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1、安置房补差收入 2,000.00 

2、土地出让收入 36,610.20 21,285.00 46,827.00 

3、租金收入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二、项目支出（不

含债券利息支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1、商铺、车位租金
税费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三、项目净收益 2,504.18 37,114.38 21,789.18 47,331.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年份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一、项目收入：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1、安置房补差收入

2、土地出让收入

3、租金收入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567.00 

二、项目支出（不

含债券利息支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1、商铺、车位租金

税费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62.82  

三、项目净收益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879.48           

113,780.72       

合计

114,660.20       

2,000.00         

104,722.20       

7,938.00         

8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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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测算，本期债券存续期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54 倍（113,780.72 万元/ 

73,757.73 万元），因而我们预计产生的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

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棚改专项债券的本期债券存续期融资本息覆盖倍数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融资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息覆盖倍数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怡园四期经济适用房项目 58,300.00  15,457.73  73,757.73  113,780.72  1.54 

合计 58,300.00  15,457.73  73,757.73  113,780.72  1.54 

 

（二）专项债券项目方案总体评价 

根据《转发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债〔2018〕22 号）、《江苏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

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66 号）等文

件，推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同时财政部公布财预[2017]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地方按照本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

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 

根据《通知》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

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1）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积极响应并遵循国务院在 2014 年发布的国发[2014]43 号《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明确提出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建立规范的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一方面，本

次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发行可满足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融资需求，深

化财政与金融互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本次项目与现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

管理政策高度衔接，有利于防范和化解专项债务风险，通过强化信用评级、信息披

露、市场化定价等市场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化改革。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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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棚户区改造

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本次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项目旨在打造立

足于我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地方政府“项目收益债”。 

（2）资金稳定性 

根据扬州市棚改专项债券发行计划，本次债券发行金额为 1.40 亿元，发行期

限为十五年期。债券与总投资之间差额由资本金和其他资金方式投入。 

根据提供的数据，项目全部债券对应收益预计为 2026～2039 年，在债券存续

期内，预期收益为 11.38 亿元，收益可有效覆盖债券对本期债券本息支出。项目结

束后的留存资金可以支付后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以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出。

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 3.97 亿元（详见附件项目现金流分析表），本项目资金

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 

（3）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

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可以以相对较银行贷款

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预期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

现金流入，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六、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棚

改专项债券项目预期专项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净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其他事项说明 

该审核报告仅供本次棚改专项债券项目申请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附件 1：项目现金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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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券）扬州市本级项

目财务评估报告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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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现金流分析表 

现金流分析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2029年度 2030年度 2031年度 2032年度 2033年度 2034年度 2035年度 2036年度 2037年度 2038年度 2039年度 合计

现金流入          -

资本金     32,727.00    32,727.00

已申请发行债券

资金
    12,000.00   32,300.00    44,300.00

本期债券资金   14,000.00    14,000.00

本期计划债券资

金
         -

其他资金          -

经营收益    2,504.18   37,114.38   21,789.18   47,331.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113,780.72

现金流入总额     44,727.00   32,300.00   14,000.00         -    2,504.18   37,114.38   21,789.18   47,331.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504.18   204,807.72

现金流出          -

工程资金流出     15,172.00   15,172.00   15,172.00   15,171.00   15,170.00   15,170.00    91,027.00

债券还本付息      346.80    1,357.79    1,777.79    1,777.79    1,777.79    1,777.79   13,777.79    33,730.99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14,420.00    74,104.53

现金流出总额     15,172.00   15,518.80   16,529.79   16,948.79   16,947.79   16,947.79    1,777.79   13,777.79    33,730.99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14,420.00   165,131.53

当年项目现金

净流入
    29,555.00   16,781.20   -2,529.79  -16,948.79  -14,443.61   20,166.59   20,011.39   33,553.39   -33,226.81       84.18         84.18         84.18         84.18         84.18         84.18         84.18         84.18    -13,915.82    39,676.19

期末项目累计

现金结存额
    29,555.00   46,336.20   43,806.41   26,857.62   12,414.01   32,580.60   52,591.99   86,145.38    52,918.57   53,002.75     53,086.93     53,171.11     53,255.29     53,339.47     53,423.65     53,507.83     53,592.01     39,676.19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

政府专项债券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经纬咨(2024)第 8004 号



1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 jiangsu Jingwei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经纬咨(2024)第 8004 号

泰州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

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相关项目单位对该

平衡测算及其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己在后附的平衡测算说明披露。我

们的责任是执行适当的评价程序，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

经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评价，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

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我们认为，在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

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

项债券项目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预期项目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务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

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项目总体情况如下：

一、泰州市建设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为丰乐保

障性安置房项目。项目总投资 8.6000亿元，拟申请本期棚户区改造类专项债券

1.0000亿元，债券期限为 15年。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资金来源汇总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①=②+③

资金来源

本期

债券

期限

资本金②=④+⑤+⑥ 非资本金部分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④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⑤

其他资本

金 ⑥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⑦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⑧

其他资金

(非资本

金)⑨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 8.6000 4.6000 1.0000 3.0000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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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偿还政府债券本息情况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债券项目通过项目

专项收入作为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的来源。在债券发行期间，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情况，15年期债券年利率设定为 2.42%，在融资期内每年支付融资利

息，到期一次偿还本金，项目资金平衡情况如下：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债券

资金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发行

期限

债券存续期内总地

方债券融资本息①

债券存续期内

项目总收益②

对应政府性基金收

入科目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③=②/①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 15年 5.4520 7.6430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

务收入
1.40

综上所述，项目可以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附件：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收

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说明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江苏·泰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四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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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

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说明

一、编制基础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

通知》（苏财债函【2024】12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各项目的项目批复文件、

建设计划、投资计划等其他相关资料，遵循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编制了本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说明。

二、基本假设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说明基于以下重要假设；

1、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本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总额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内容不发生重大变

化；

4、项目实施的资金来源能按预计方式实现，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情况，15年期债券年利率设定为 2.42%；

5、项目建成后，形成收益模式与现有的经营情况不存在重大变化；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债券募投项目概述

1、项目概况

根据泰州市海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丰乐保障性安置房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泰海发改发[2023]39号），该项目位于海陵区森园路南侧、澛汀

河东侧。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用地面积 38797平方米，分三个地块实施：12-3

地块位于森园路南侧、规划稻河路西侧，用地面积 14788平方米；12-4地块位于

澛汀河东侧、规划职中路北侧，用地面积 6262平方米：12-5地块位于规划稻河

路西侧、规划职中路南侧，用地面积 17747 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 92275.66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63312.2平方米(住宅 60990.2平方米，公建配套 2322平

方米)，拟建设 14 栋 5-18 层住宅及一栋社区配套服务用房，非计容建筑面积

28963.46平方米，绿地率为 35.01%，机动车位 689个，非机动车位 1124个，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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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位 15个，总户数为 629户。项目估算总投资 86302.47万元，项目实施单位

为泰州市海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23年 4月 26 日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2023年 10月 18日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4 年 5 月 31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

年 6月 14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于 2024年 6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7

年 6月底竣工。

3、资金筹措方式

项目建设期为 2024年至 2027年，项目总投资 8.6000亿元，资金来源包括：

地方政府债券专项资金 4.0000 亿元（其中：拟申请本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1.0000亿元，期限 15年；拟申请 2025年及以后年度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3.0000

亿元，期限 15年），其他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4.6000亿元。

4、项目预期收益情况

本项目通过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融资平衡的还款来源。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

关收益预测说明，项目自 2027年 7月进入运营期，项目收入来源为保障房销售

收入。具体如下：

（1）保障房销售收入

项目预计 2027 年 6 月完工，2027 年 7 月开始销售。本项目可售住宅面积

60,990.20平方米，可销售机动车停车位 523个。参照海陵区及项目周边房地产

市场现状，本报告中住宅房屋平均销售单价暂按 1.2万元/平方米估算，机动车停

车位按 7万元/个估算。销售收入合计 76,849万元。

根据项目征收地块的房屋征收安置计划，项目房屋收购工作完成后，其安置

住宅可在 4年内全部销售完成，各年销售比例为分别为：40%，30%，20%，10%。

（2）营业税金及附加

1）增值税

本项目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号）及其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规定和《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政部、税务总局

财税[2016]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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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进项税

项目总投资为 86,302.47万元，可抵扣进项税 4,065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可抵扣进项税（万元） 备注

一 土地费用 31,100
二 工程费用 44,262 3,655 进项税率 9%
三 其他费用 7,240 410 进项税率 6%
四 建设期利息 3,700

合计 86,302 4,065

②销项税

根据税法规定，房地产销售销项税率为 9%，扣除土地费用后的销售额为

41,972万元，计算项销项税额为 3,777万元。

③增值税

项目应交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后的差额，应交增值税额为 0万元。

2）营业税金及附加

根据国务院 198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

1986年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时规定》。

本项目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应缴纳增值税额的 7%计缴。教育费附加按照应缴

纳增值税的 3%计取，另根据《省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有关

政策的通知》（苏政发[2011]3号），“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由实际缴纳“三税”税

额的 1%提高到 2%”，则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附加后）按应缴纳增值税的 5%

计取。

项目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0万元。

3）印花税

印花税按销售收入的 0.05%计算，项目销售收入 70,504万元（不含税），计

算印花税为 35万元。

（3）运营成本

本项目建成后移交给安置房管理单位进行安置，按销售收入的 0.5%计算安

置费用，合计 384万元。

（4）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预计自 2027年进入运营期，预计在 2041年偿还全部债务，债务存续

期间可用于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的经营净收为 7.6430亿元，可用于偿还政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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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融资本息。各年收益情况见下表：

项目预期收益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比例 销售收入 税金 管理费用 经营净收益

2027 40% 30,739 14 154 30,571
2028 30% 23,055 10 115 22,930
2029 20% 15,370 7 77 15,286
2030 10% 7,685 4 38 7,643
合计 100% 76,849 35 384 76,430

5、融资本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4.0000亿元（其中：拟申请本期棚户区改

造专项债券 1.0000亿元，期限 15 年；拟申请 2025年及以后年度江苏省政府专

项债券 3.0000 亿元，期限 15年），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在融资期内每年支付融资利息，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债券存续期还本付息情况如

下：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总地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丰乐保障性

安置房项目

2024 - 1.0000 1.0000
2025 1.0000 2.0000 3.0000 0.0242 0.0242
2026 3.0000 1.0000 4.0000 0.0726 0.0726
2027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28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29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0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1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2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3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4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5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6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7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8 4.0000 4.0000 0.0968 0.0968
2039 4.0000 1.0000 3.0000 0.0968 1.0968
2040 3.0000 2.0000 1.0000 0.0726 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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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41 1.0000 1.0000 0.0000 0.0242 1.0242
合计 4.0000 4.0000 1.4520 5.4520

6、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通过分析测算，丰乐保障性安置房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4.0000亿元，债

券存续期间本息和 5.4520亿元，债券存续期间可用于偿还政府专项债券融资本

息的资金为 7.6430 亿元，为安置房销售收入，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总债务

（总地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40，可以覆盖总债务（总地方债券）本息。

详见附表 1：丰乐保障性安置房项目详细信息表。

四、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结论

在上述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2024年第

四批江苏省（泰州市）棚户区改造类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

预期项目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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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丰乐保障性安置房项目详细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项目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金额（亿元） 1.000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的金额（亿元） 0.0000

项目简要描述

该项目位于海陵区森园路南侧、澛汀河东侧。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用地面积 38797 平方米，分三个地块实施：12-3

地块位于森园路南侧、规划稻河路西侧，用地面积 14788 平方米；12-4 地块位于澛汀河东侧、规划职中路北侧，用

地面积 6262 平方米：12-5 地块位于规划稻河路西侧、规划职中路南侧，用地面积 17747 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

92275.66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63312.2 平方米(住宅 60990.2 平方米，公建配套 2322 平方米)，拟建设 14 栋 5-18

层住宅及一栋社区配套服务用房，非计容建筑面积 28963.46 平方米，绿地率为 35.01%，机动车位 689 个，非机动

车位 1124 个，访客车位 15个，总户数为 629 户。

项目建设期 2024 年至 2027 年

项目运营期 2027 年至 2041 年

本项目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年） 15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位：亿元） 8.6000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4.6000

专项债券融资 4.0000

其他债务融资 0.0000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17年及以前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及以

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 1.0000 3.0000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7.643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3.0571 2028年 2.2930 2029年 1.5286 2030年 0.7643 20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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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0.89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5.45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1.4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 4.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 1.91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 5.45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 1.4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 4.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 1.91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该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安置房销售收入，销售价格根据当地安置房销售政策，参照当地市场价格，债券存续期内总收益预计 7.6430 亿

元，项目收益可以覆盖总债务（地方总债券）本息。








































































































